台灣3G通訊業寡佔市場競爭力剖析
一、前言

電信事業係屬高科技服務事業，同時是國家的基礎建設，早期因一般民間業者並無足夠資源獨力開發建設通信設備及研發相關技術，因此國內電信事業起始是由交通部電信總局獨家經營國內電信市場。

我國行動通訊服務業始自1989年中華電信（前身為電信局）推出類比式行動電話，期後政府為促進產業成長動力、提升經營服務品質及順應全球電信自由化之潮流，1997年開放民營業者加入行動電話業務經營，自此我國行動電話市場進入蓬勃發展時期。而為邁向建構無線寬頻環境，政府更於2000年4月成立「第三代行動通信（3G）開放規劃小組」策劃3G開放相關事宜，我國始於於2001年10月開始接受國內業者申請，共計釋出五張執照，於2002年2月6日完成拍賣，總標金達488.9億元（見下表），較底標價高出152.9億元，其中亞太行動首先於2003年開始營運，其中亞太行動寬頻於2003年7月正式開台營運，正式宣告台灣邁入3G時代，其餘業者亦陸續於2005年底前開台營運。
我國第三代行動通訊執照頻寬、頻段、底價、得標價及得標業者一覽

	執照
	執照頻寬
	執照底價
	得標價
	得標業者

	A
	2X15MHz+5MHz
	76億
	101.69億
	遠致電信（即遠傳）

	B
	2X10MHz+5MHz
	42億
	77億
	聯邦電信（即威寶）

	C
	2X15MHZ+5MHZ
	76 億
	102.81億
	台灣大哥大

	D
	2X15MHZ+5MHZ
	67億
	101.79億
	中華電信

	E
	2X20MHZ
	75億
	105.7億
	亞太行動寬頻


資料來源:電信總局、經濟日報        註:聯邦電信現更名為威寶電信

第三代行動通訊（Third Generation，3G）乃相對於第一代類比式行動通訊（如AMPS）、第二代數位式行動通訊（如GSM）而言，為未來行動通訊技術之主流。又由於政府對於本產業管制程度仍相當高，加上所需之資金與人才皆相當龐大，因此進入廠商皆為國內知名財團所轉投資，形成一寡佔之市場競爭結構，茲就以競爭策略大師麥克波特（Michael E. Porter）所提出「五力分析」，據以剖析我國3G產業之競爭程度。
二、同業之競爭程度

我國國內五家3G業者均已開台營運，已正式邁入3G時代，於產業中的各家業者所採取之價格競爭與非價格竸爭非常激烈，各業者無不使出渾身解數，以高額手機補貼、全體員工動員等方式衝刺用戶數，據官方（交通部電信總局）統計，2006年底3G通訊市場用戶已達236萬餘戶，另外，由於3G的USIM卡可以與2G手機相容，部分用戶雖已申辦3G門號，卻依舊是使用在2G手機上，如此並未享用到3G所提供的各項高頻寬服務，而真正搭配3G手機的用戶，則以威寶電信擁有30萬餘用戶表現最佳。
由於3G報酬率明顯較2G為高，各業者為提升3G用戶，持續推出各項促銷方案，例如：3G手機降價、推廣3G數據業務、客製化手機等等。唯因2005年起各業者陸續推出3G後，必須開始認列3G折舊、攤銷及佣金支出等成本，雖然3G的ARPU(用戶平均收益貢獻度)為新台幣1,300元左右較2G高出許多，確因用戶數仍低，所以成本的增加將侵蝕獲利表現。

另目前3G手機價格仍高、可選擇的機種較少，因此使用者申辦意願仍低，況且對於電信三雄（中華電信、台灣大哥大與遠傳電信）而言，國內行動通訊市場已相當飽和，3G用戶的成長意味著2G用戶的流失，因此3G所帶來的效益反不如新進業者，例如威寶電信因沒有2G的包袱，且採高額手機補貼吸引用戶，再加上號碼可攜服務實施均有利於其擴增用戶數，截至96年1月底該公司3G手機用戶已達38萬餘戶，超越中華電信成為我國新進3G業者中實際用戶數最多者；而可預期的是能愈早提升用戶數且達經濟規模之業者，屆時將可擁有相對優勢之市場競爭力。
三、潛在競爭者的進入

電信事業是屬於公共事業，目前我國電信業仍為特許產業，電信主管機關對於執照的管制極高。依照「電信法」規定，若無經由交通部的許可，不得從事相關之業務。另外，電信主管機關對於廠商的資本額、經營人員資格及通信技術都有嚴格的限制，是以，由於政府對於本產業管制程度仍相當高，加上所需之資金與人才皆相當龐大，因此本產業之進入障礙較高，就各進入障礙分析其原因綜合整理略以：
（1）經營資格取得
本產業的各項業務進入皆需由交通部電信總局特許，才可以提供相關之服務，而目前國內本產業的執照採用限額制度。交通部電信總局在審查該公司的經營資格，必需同時考量資金、技術及市場容納，因此執照取得一直是進入本產業最大的障礙。
（2）大量資金投入
在資本方面，由於電信事業投入的初期設備建設金額相當龐大，所需資金高，目前我國行動電信服務業者多有集團公司支持，才得以支應大量投入相關線路和通訊設備的建設及服務的推廣。

（3）關鍵技術取得
由於通訊技術及規格長期由歐美國家主導，我國通訊技術商業化的進程以及新技術取得，相對落後於先進國家。對新進業者而言，在國內通訊技術研發資源不足的情況下，如何取得穩定技術來源來確保服務品質與創新產品將是一大難題。

（4）市場的開發
由於國內電信服務的使用者開發已趨近飽合，許多業者在進入之初都必需分食既有業者的市場，這對新加入的業者而言是一項相當高的挑戰。同時在既有的電信頻道上亦無法提供過多的企業加入，因此在市場趨於飽和導致成長性趨緩下，新進業者的投資回收期可能延長。

（5）基地台架設
由於無線通信服務業須架設基地台來維持整體系統的效能及網路覆蓋率，因此業者須在各地廣設基地台。然而，在環保意識及健康概念逐漸普及下，民眾擔心通訊電波危害人體健康，排斥基地台架設，加上既有業者對國內基地台的建置已趨飽和，新進業者對於基地台地點的取得跟建置將會是其經營障礙。
若現有潛在的新進入欲加入競爭，首先需面臨的就是上述五項議題，再者，該潛在進入競爭者必須擁有有別於既存業者之市場優勢的産能及獨特資源，冀以爭奪市場佔有率。而一新進者能否克服進入障礙而真正進入成為同業競爭者，可視其是否能突破以下幾點關鍵因素：
（1）產品差異化
現有的公司因為先進入產業，基於已經有廣告行銷、服務、產品特性差異、或因為其先進入者，而擁有忠誠的顧客與知名品牌。這樣也造成新進者的進入障礙。新進者為擁有這種特性，勢必花費大量資金，以克服其品牌忠誠度問題，這樣也可能造成新進入者初期或相當長期的虧損，這可能是新進入者在產品差異化得考量預估的風險。

（2）轉換成本
由於國內行動通信業者積極自2005年下半年開台的3G服務，因此加強對基地台、交換機、終端設備、天線、後端帳務處理系統等固定資產的投資，在業者的3G系統設備亦開始面臨折舊下，此部分比重有逐漸微幅增加趨勢。忠誠的顧客也許會有換品牌的可能，但是必須付出不包含於購買價錢上之成本，這個成本可能包括訓練使用者的成本、購買若干附屬設備的成本，原供應商所提供技術之中斷成本、產品的重新設計成本。此種轉換成本較高，則新進入者將不易吸引顧客，這樣也會造成新進者的進入轉換成本的進入障礙。
（3）行銷通路
新進入者在建立行銷通路時，可能面臨極大困難，因為此種產品的通路可能為原供應商所擁有，如果想利用此種產品的通路，勢必花費價格折扣或其他手段， 而增加行銷資金。
(4)專業人才取得
由於本產業的人才大多數是集中在中華電信公司，1994年以來電信開放，才有較多新的競爭業者加入。新加入電信公司的專業人才相對貧乏，特別是電信工程設計、規劃以及產品開發人才，這是新加入廠商所必需面對的進入障礙項目之一。
(5)營運市場規模
國內電信市場事業發展相當快速，隨著各種電信服務的開放，各項電信業務都有多家業者經營，在行動電話業務的開放後，使無線叫人業務萎縮。未來新業者在進入之初必需分食既有業者的市場，對新加入的業者而言是一項相當高的門檻。同時在既有的電信頻道上也無法提供過多的企業加入，市場成長性趨緩，可能延長業者投資回收期，不利於新業者投資。

綜上，可知3G產業為一進入障礙甚高之特許產業，不論新舊廠商，除了在資本額、經營人員資格有嚴格的限制外，在技術上的管制也有相當的要求，因此本產業廠商的進入和退出不容易。而已存在的電信公司除已受到特許之保障外，更可藉以免除新加入廠商的競爭威脅。
四、3G之互補與替代產業
(一)、3G之互補產業

(1)娛樂服務業：
娛樂服務包括漫畫、笑話、算命、占卜、猜謎、遊戲競賽等。而隨著3G技術成熟，內容供應商紛紛推出鈴聲、圖案、畫面或螢幕保護程式等多媒體訊息之附加服務，對3G產業具加分效果。
(2) GPRS：

GPRS沿用GSM的架構，增加點對點封包數據交換服務，是2G/GSM規範實現的內容之一，能提供比現有GSM網9.6 kbit/s更高的資料率。GPRS採用與GSM相同的頻段、頻帶寬度、突發結構、無線調製標準、跳頻規則以及相同的TDMA(多時分工存取技術)結構，但增加了傳送封包的GPRS network及SGSN(支援GPRS數據節點)與GGSN(GPRS閘道數據)兩個節點。而在GSM系統的基礎上構建GPRS系統時，GSM系統中的絕大部分部件都不需要作硬體改動，只需作軟體升級。同時，GPRS處理器在架構時也考慮到直接演進為3G的可能性，可說是GSM與3G的銜接過渡技術。
(3)電視頻道與電影頻道產業

3G手機由於數據通訊服務傳輸速率加快，因此造就手機下載電視節目及電影的服務商機。南韓電信業者（SK Telecom，SKT）所推出3G服務即包括電視頻道與電影頻道。只要用戶拿著手機，即可下載電視節目電影來觀賞。SKT業者之所以能夠推出這項服務，一方面是網路傳輸速度夠快，另一方面則是因內容服務供應商所提供之電視節目及電影節目叫座。故影藝頻道與3G之整合發展亦將有助提升3G業者之數位影音內容提供，增加消費者使用意願。

(4)工商產業之活絡
由於通訊工具最主要的使用目的即是為了溝通及交換資訊，尤其在一般的工商活動上，電信工具是最方便也最快捷的交通工具。所以，隨著經濟活動的活絡和成長之下，對電信的倚靠程度也隨之增加，同時為本產業帶來的消費量亦不容忽視。
(5)3G手機製造業

目前3G手機價格仍高、可選擇的機種較少，且未出現殺手級應用模式，因此使用者申辦意願仍低，未來若業者能與3G手機製造商進一步合作，推出低價化3G手機，或可吸引更多2G用戶轉換至3G系統，提升3G之用戶數。

(二)3G之替代品之威脅
(1)2G及2.5G行動通訊系統
第2代手機以數位訊號傳送語音，其頻寬大約為每秒9.6K，傳送語音資料（講電話）是相當足夠。但是如果要進行更消耗頻寬的服務，便有所不足。2.5G手機則除了可以數位訊號傳送語音外，還可以低速率傳輸數據通訊服務。
而國內行動通訊市場因2G之盛行原已相當飽和，3G用戶的成長意味著2G用戶的流失，又3G執照得標業者除威寶電信外，餘遠致電信（遠傳電信）、台灣大哥大、中華電信等原已經營2G話務多年，因此3G所帶來的效益反不如預期，而2G行動電話之通話費率在同業激烈競爭下，已幾近完全競爭，且2G行動電話之通話費率經過業者不斷調整後，目前已較少針對單一費率進行競爭，而是推出不同的費率方案來區隔客層，更提供消費者有更多的費率選擇。在價格競爭下，2G業者仍相對具有競爭優勢。
(2)Skype衛星電話及網路電話

Skype風行之後，許多企業利用Skype來進行海外出差時溝通的工具。使用SkypeIn，即指可以有屬於自己的普通電話號碼。所以，如果通話對方打普通電話號碼不使用Skype，無論在哪兒都沒有關係，仍能夠以Skype接收電話。同樣地，可以用來透過與使用固定電話或行動電話的朋友進行通話。 也就是說只需付很少費用，就能與全球任何角落的人進行通話，其通訊成本顯較具競爭力。

(3)低功率無線電話（即PHS）

由於2G與3G業者皆無法克服電磁波對人體所造成之影響，故在消費者擔心GSM系統電磁波影響健康因素下，仍有部份消費者轉而使用低功率無線電話（即PHS），使PHS用戶數於2005年底已將近百萬戶，而數位式低功率無線電話在大眾電信極力推廣，通話範圍由各大都市推廣至大都市衛星市鎮，加上其主打低電磁波健康概念下，消費者接受度日高，佔本產業比重也呈現逐年小幅上升的趨勢。
五、供應商的議價能力

無線通信網路主要構成單元有天線、饋線、基地台(中斷台)、行動台(車載台)、手機台、有(無)線控制器、交換機、電腦(控制中心)等，無線通訊訊息傳輸流程大致從電信公司局端發出，經交換機、天線傳輸至基地台或衛星，再傳至用戶端，而用戶端訊息亦可從反向流程傳至電信公司局端設備再處理。是以，3G產業需藉由通信器材製造業等提供交換機、終端設備、基地台等基礎設施，經營電力、運輸業者建置之後，始得開始提供其服務給消費者。而與本產業有關之上游供應商有：
(1)系統設備製造商
目前國內缺乏大型電信設備廠，主要電信設備仍需仰賴國外進口（如Nokia、Siemens、Lucent等大廠），加以我國島內腹地狹小，欲藉由大量採購以降低進貨成本仍顯困難，且匯率變化亦將增加業者風險，使業者舖建基礎設施成本增加，而面對國外系統設備製造大廠之壟斷性供應力，我國3G業者置身地位相形弱勢。
(2)固網業者

目前由於3G舖建工程尚未普及，致3G業者仍需利用有線通信業的環島實體網路接續電子訊號，故與固網業者之網路互聯成本，亦為業者所需面對之主要供應商之一，惟因目前我國固網通信仍為中華電信獨佔局面，而中華電信本身亦擁有2G及3G執照，其在面對其他3G同業時，可能會要求較高之專線租金、網路接續費及其他行動電話經營者之網路接續費，故除中華電信以外之四家3G業者，在面對固網業者之租金議價能力上，亦相對弱勢。
(3)土地供給及基地台抗爭問題
消費者使用通信工具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溝通訊息，不論在有線和無線通訊上，必須達到一定的訊號覆蓋率或通訊品質，才可以吸引消費者使用。然目前由於部分民眾擔心電磁波影響健康，多不願基地台設置在自家附近，而政治人物亦多利用基地台抗爭以爭取選票，例如最近一次縣市長選舉期間即造成抗爭事件倍增，全年拆掉近900個基地台，損失十餘億元，未來若遇基層代表及村里長等選舉，抗爭恐將更為激烈，故即使業者有能力支付鉅額租金擴增基地台，仍可能面臨無地可租之窘境。
六、買方購買能力
電信服務的買方應該包含通路及消費者，先就兩者現況來做分析：

(1)通路

長久以來，電信服務業者與經銷商間，經由直營或加盟通路，以「手機補貼」的模式進行合作。對電信業者來說，推廣服務仰賴通路人員的推介，因此在第一線的通路可說為服務與消費者間的穚樑，是廣告宣傳物等推廣訊息露出的重要管道，並身兼人員銷售的角色。足以見得直接面對消費者的經銷商是電信服務業者不可或缺的伙伴。2.5G業者過去在通路推廣上，已有穩定的合作模式和默契，無論是通路的取得或與經銷伙伴間的合作關係都具有既定優勢。

在與既有通路的合作關係之下，隨著手機走向多媒體功能以及3G時代來臨，擁有龐大銷售體系的通訊通路，已經成為各家電信業者兵家必爭之地，業者間動作頻頻，如：遠傳入主全虹，台灣大哥大與震旦通訊加強合作，威寶和東訊合資成立威寶電通，中華電信確定設立區域性的特約專賣店，除了賣手機、門號，重點放在推展中華電信行動電話服務、未來也有入股通路商的打算，所以就通路現況分析，通路市場大多已被各家電信服務業者各別攻占。
(2)消費者

消費者對3G的接受度如何，未來市場發展仍有待觀察，一方面取決於3G所能帶來的價值，另一方面也與目前使用2.5G﹙GPRS行動通訊服務﹚的情況有相當大的關聯。我國行動電話普及率維持在90-100%，電信市場已屬於飽和之成熟市場，門號數的成長空間有限，2.5G業者競爭相當激烈。為了吸引消費者，業者提供的手機優惠、月租費全免或折抵通話費等資費方案，針對消費者的不同需求提供眾多選擇。

3G此項新服務仍屬於導入期的階段。消費者採用電信服務的轉換成本，包括「電話號碼」以及「網絡」兩項，是電信市場中顧客忠誠度的關鍵。業者因而特別強調自家用戶數量的優勢，推出網內互打優惠、特定號碼熱線優惠等，擴大網絡效應。在號碼可攜開放之前，對消費者形同隱性綁約的作用，提供既有業者絕佳優勢，但也形成轉換3G的障礙之一，中華電信為此推出「雙號同振」服務，讓用戶可選擇以2G﹙二代行動電話GSM﹚或3G的號碼接聽來電，吸引對3G服務持觀望態度的消費者。但在2005年底號碼可攜開放後，相當程度地降低消費者轉換電信業者的成本，消費者在選擇電信服務提供者時已有較大的彈性，可依據需要尋求更滿意的業者。
而目前3G通路已為各家業者所掌握，各自擁有其通路市場，故決勝因素仍取決於對消費者之掌握度，現況不利因素如下：

(1)目前3G除了影像電話的功能之後，業者並沒有推出太多3G的服務。雖可透過上網收看電視但台數不多，一般上網及郵件收發之即時性，對於多數消費者之必要性，市場需求仍有待蘊釀。因此純就現階段強調影像電話功能而言，屬於一項「加值服務」的定位，而非3G之殺手級應用。 

(2)現有五家3G業者(中華、遠傳、台哥大、亞太、威寶)，產品及服務面彼此差異化不大，最後仍難流於通信品質、網路覆蓋率、通話費等類似2G﹙二代行動電話GSM﹚時代之競爭

(3)由於支援3G手機款式少且價格偏高，亦是消費者考慮之因素之一。

(4)3G手機雖可搭配視訊有即時監看功能，但產品問市初期，影像通話費、資料傳輸費、電視收訊費等成本過高，都是令消費者怯步之主因。 

(5)可攜號碼開放以後，消費者忠誠度容易動搖，可隨時更換服務之電信業者，轉換成本降低；若同業競爭願部分甚或全部吸收其轉換費用，客戶之流動率將比2G時代來得更高。

(6)3G系統業者對於基地台之建構尚未完成，全台覆蓋比率仍嫌不足，消費者對於影像通信品質仍存有疑慮。

是以，由於國內行動上網風氣尚未形成，以及業者提供3G應用之服務有限，加上網路覆蓋率不足，通話費、電視收訊費、資料傳輸費收費不低，致消費者對於3G仍抱持著觀望態度，且缺乏實質誘因；再加上電信事業屬於公共事業，電信費率調整影響民生層面較廣，因此交通部電信總局對於業者訂定電信價格設有法令管制，並且於「第一類電信事業資費管理辦法」明文規定各種電信價格的調整公式，同時業者調整各項業務資費應於實施7日前，在媒體、電子網站及各營業場所公告，並報請電信總局備查，故現存3G業者在面對買方市場上，礙於費率偏高及政策限制下，相形弱勢。即使一旦3G市場形成，可能將回歸2G市場時各家業者競爭之態勢。整體觀之，3G業者未來對於消費者議價能力仍處於不利之地位。
七、結語與建議
綜上所述，可知由於第三代行動通信服務(3G)為特許行業，且具備高額投入資金成本等進入障礙，故既存五家業者短期內並無明顯之潛在參進者會加入競爭行列。惟因3G目前之應用內容不夠成熟、資費未達消費者接受範圍以及3G手機價格仍偏高等因素影響，使其下游購買力仍嫌不足。
而各家業者為提升用戶數及刺激2G用戶轉換為3G以達經濟規模，極可能再次進行費率價格戰，惟因擴建基地台之成本日增，且面對國外系統設備製造大廠之壟斷性供應力，以及國內固網通信仍受中華電信獨家壟斷局面，3G業者亦難向上游供應商取得較優之議價能力，復在基地台、交換機、終端設備、天線、後端帳務處理系統等固定資產的投資金額甚鉅下，各家業者所需攤提之折舊費用仍高，故3G業者若欲進行資費戰爭，將對其獲利產生嚴重衝擊。

是以，若現存5家業者能先形成一以發展3G產業為優先之共識，採行提升整體3G總用戶數以達經濟規模為主要目的之策略，並與其他軟體、影劇等數位內容業者加強合作，而非流於價格競爭，彼此間相輔相成，創造一共生共榮局面，且儘早推出殺手級之應用服務，長期而言，3G之普及仍將是水到渠成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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